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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公司，不能抵扣营业税。榆总承包人必须持总分包合同到

工程所在地的地税局进行备案登记，并且必须向工程所在地

的地税局进行建筑工程项目登记，申报纳税。虞分包额除以总

包额小于 50%，即总承包方转包工程必须全额缴纳营业税，不

能差额抵扣营业税。愚差额抵扣营业税只限于建筑工程，即安

装工程、装修工程修缮工程和其他工程的总分包之间不可以

差额抵扣营业税。

如果建筑总分包之间没有同时具备以上六大条件，则总

承包方将面临不能享受差额抵扣营业税的税收风险。

2. 总分包合同中必须明确载明以下事项：淤总分包之间

的违约责任，特别是总包违约，总包向分包支付违约金时，分

包必须向总包开具建安发票。于总包向分包收取的配合费用，

必须向分包方开具非建筑业的劳务发票。盂如果总包统一采

购建筑材料，分包从总包领用建筑材料的情况，不能把分包从

总包领用的建筑材料写在分包合同中。

3. 总包对分包领用建筑材料的监督。为了防止分包方将

从总包方领用的建筑材料用于销售变现现金，然后用变现的

现金去购买劣质建筑材料而影响工程质量，总包必须对分包

方从总包方领取的建筑材料进行定期的监督，派人到工地上

及时监督分包方把从总包领取的建造材料及时、足量用于本

工程建设。

4. 总包方代替分包方扣缴营业税的税收风险管控。当总

包方代替分包方扣缴营业税时，为了规避分包方的重复纳税

风险，必须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操作：总包方在施工所在地的地

税局开建安发票，代替分包方扣缴营业税时，必须要求地税局

开一个一式三联的“已扣缴税款证明单”，其中一联在地税局

备查，另外的两联交给总承包方，总承包方把其中的一联给予

分包方，分包方拿着这一联到施工所在地地税局开建安发票

给总包方。由于地税局有一联留查，分包方在开发票给总包方

时不需要缴纳营业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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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企业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的背景下，中国在境外的

工程越来越多，而产业的转移也带动了很多中国机器新旧设

备的出口。考虑到工程项目的成本，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把使

用过的旧设备用在海外工程上。本文结合我国旧设备出口税

收政策，对不同情况下的纳税实务进行解读与优化。

例 1：印度某工程需要大型的施工机械，于是向我国 A公

司购买了一套二手设备。该套设备于 2008年购买，取得增值

税专用发票金额为 3 000万元，增值税为 510万元，根据工作

量法已计提折旧 1 800万元。A公司委托 B公司对部件进行

更换和维修，并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 500万元，增值税

为 85万元。不考虑其他因素，如果出口到印度，FOB价格折

合人民币为 2 500万元，此设备是否享受出口退税？

国家税务总局 2008年制定了《旧设备出口退（免）税暂行

办法》（国税发［2008］16号）。该文件第六条规定，增值税一般

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自用旧设备后，应填写《出口旧

设备退（免）税申报表》，并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退税专

用）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、购买设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主管

税务机关出具的《旧设备折旧情况确认表》及主管税务机关要

求提供的其他资料等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。例 1中的

出口旧设备属于 A公司的自用设备，可以申请出口退税，其

应退税额计算公式如下：应退税额=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明

的金额（不含税额）伊设备折余价值/设备原值伊适用退税率。

其中：设备折余价值=设备原值-已提折旧。

上例对于将旧设备进行改造的进项税额是否可以退呢？

这方面目前没有专门的政策，而实务中一般旧设备都需要改

造后再出口，造成了改造费用的出口退税存在较大的争议：一

旧设备出口税收政策及纳税筹划举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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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文结合我国旧设备出口税收政策，通过举例对不同情况下的税务处理进行解读与优化，以便使企业在做出

相关决策时能够更好地降低税务风险，并获得有效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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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观点认为此改造费用不能享受出口退税；另一种观点认为

此改造费用从会计准则的角度来讲属于资本化支出，应计入

固定资产成本。根据前一观点，此例中设备的出口退税率为17%，

可以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本例的应退税额=3 000伊（3 000+

510-1 800）/（3 000+510）伊17%=248.46（万元）。该旧设备可实

现的利润=2 500-（3 000+510-1 800）-（500+85）+248.46=

453.46（万元）。若根据第二种观点，应退税额=（3 000+500）伊

（3 000+510-1 800+500+85）/（3 000+510+500+85）伊17%=

333.46（万元），比第一种观点多退税 85万元（333.46-248.46），

恰好是委外加工的退税额。此观点的旧设备销售可实现的利

润=2 500-（3 000+510-1 800）-（500+85）+333.46=538.46（万

元）。不同的观点对同样的业务利润有较大的影响，具体如何

操作，需同税务主管部门进行沟通。

例2：如果上述案例中 A公司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，

而是普通发票，A公司是否可以申请退税呢？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的自用旧设备，凡购进时未取得增

值税专用发票但其他单证齐全的，实行出口环节免税不退税

的办法。所以如果没有取得增值税发票，A公司可以申请出口

环节免税，但不能申请退税，所以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成

本要高出 248.46万元，此旧设备销售可实现的利润=2 500-

（3 000+510-1 800）-（500+85）=205（万元）。

例3：根据自 2009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《增值税暂行条

例》，我国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，增值税一般纳

税人可对取得的固定资产按规定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。上例

中的设备如果是 2009年购入，并且进项税额已经抵扣，那么

A公司是否可以申请出口退税呢？

根据国税发［2008］16号文第九条的规定，如经主管税务

机关核实，该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已计算抵扣，则不得

办理退税。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此旧设备出口的退免税

分类应归属于视同内销类而不是归属于出口免税类。出口免

税和视同内销有较大的区别，出口免税是指商品出口免征出

口环节增值税且进项税额不得抵扣，而视同内销需要计提销

项税，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。本例视同内销的销项税额=

出口货物离岸价格伊外汇人民币牌价衣（1+法定增值税税率）

伊法定增值税税率=2 500衣（1+17%）伊17%=363.25（万元），此旧

设备销售可实现的利润=2 500-363.25-（3 000-1 800）-500=

436.75（万元）。

例4：如果上例中的二手设备不是 A公司自有，而是从外

单位 C公司（假定此设备在 2009年之前）按账面净值 1 710

万元采购，A公司是否可以申请退税呢？

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

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的外购旧设备，实行免税不退税的办

法。所以此外购设备销售的利润=2 500-（3 000+510-1 800）

-（500+85）=205（万元）。根据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未抵扣

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，按简易办法依照 4%征收率减半征收增

值税，所以 C公司需缴纳增值税=1 710衣（1+4%）伊2%=32.88

（万元）。在不考虑委外加工可以退税的情况下，A公司比自用

旧设备出口的利润减少=453.46-205=248.46（万元），即使不

能享受退税额所增加的成本，C公司同样会增加 32.88 万元

的增值税，C公司的利润=1 710-（3 000+510-1 800）-32.88= -

32.88（万元）。如果由 C公司直接出口到印度，A公司通过收

取咨询、代理等管理费用 450万元，这样 C公司可以满足出

口退税，C 公司的利润=2 500-（3 000+510-1 800）-（500+

85）+248.46-450=3.46（万元），C公司的利润提高了 36.34万

元。A公司提供咨询管理费用需要缴纳营业税 450伊5%=22.5

（万元）（不考虑附加税），这样 A公司的利润=450-22.5=427.5

（万元），比购买后出口利润增加了 222.5万元。我们不难发

现，对于同一笔业务，通过操作上的安排，在不违反国家相关

政策的情况下，能够对企业的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
例5：如果该二手设备从国外进口的 CIF价为 1 500万

元，改造后再出口，其他条件不变，企业如何操作最为有利？

方法一，直接将此设备进口后，委外加工后再进行出口。

此方法很容易理解，不过旧设备进口需要缴纳 10%的关税，然

后缴纳增值税。进口涉及的关税为 1 500伊10%=150（万元），

增值税为（1 500+150）伊17%=280.5（万元），综合税收成本为

150+280.5=430.5（万元）。改造后出口时属于外购旧设备，出口

时实行免税不退税政策，A公司的利润=2 500-1 500-500-

85-430.5=-15.5（万元）。由于进口缴纳较高的关税和增值税，

造成此笔交易没有给公司带来利润，反而亏损。

方法二，通过委托保税区的修理公司进口，修理后出口到

印度，这样不需要缴纳关税、增值税，而且对于修理的材料可

以申请退税，然后同 A公司在境外的投资公司做转口贸易。

在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，A 公司的利润=2 500-1 500-

500=500（万元），比第一种方法的利润大幅提高。

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已

经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在上海市施行，其中《财政部、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税［2011］131号）第四条规定，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提

供的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免征增值税。如

果 A公司位于上海，从外单位 C公司外购此设备，通过改造

后不是销售而是租赁给印度某工程项目使用。这样 A公司将

此设备作为自有固定资产管理，其采购的二手设备和改造费

用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都可以进行抵扣。而向印度提供

的租赁服务可以免征增值税，这样会使整个税收成本降低很

多。比如例 5的方法一中，如果通过对方租赁而不是销售，A

公司的利润=2 500-1 500-150-500=350（万元），比销售实现

的费用高很多，而比方法二多承担关税 150万元。

由于旧设备进出口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，如使用过的二

手设备的进口关税、增值税的规定、是否需要进行评估等，因

此企业应全面掌握和充分理解相关的政策规定，这样才能更

好地为企业降低税收风险并带来有效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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